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17-022 

债券代码：112233            债券简称：14 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企业漳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下属企业漳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达置

业”）就其开发的“晟水名都”项目一期配电线路及设备安装工程以

及景观绿化工程以比选方式确认供应商，分别由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

公司（以下简称“水利电力”） 与福建大农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农景观”）中选。晟达置业分别与水利电力及大农景观签署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 15,882,793.24 元。具体如下： 

1. 晟达置业与水利电力就晟水名都一期配电线路及设备安装工

程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5,775,613.48 元； 

2.晟达置业与大农景观就晟水名都一期景观绿化工程签署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0,107,179.76 元； 

（二）鉴于水利电力及大农景观为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漳龙集团”）的下属企业，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于 2017 年 0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下属企业漳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林奋勉先

生回避表决，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812.40万人民币 

住    所：漳州市姜园亭 12 号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送变电工程、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的施工；金属非标准件的加工；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水利电力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461.89

万元，净资产 1,221.4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82.71万元，净利润-6.96

万元。 

履约能力：水利电力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关联关系：水利电力为公司控股股东漳龙集团的下属企业，因此，

公司下属企业晟达置业与水利电力的交易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2. 福建大农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舜杰 

注册资本：10,600.00 万人民币 

住    所：漳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 270 号双菱写字楼第五层及第

四层部分场所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级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工、养护；花卉

种植；室内装修装饰；营造林工程施工；道路清扫；环境卫生保洁；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园林古建筑工程施

工；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工程造价咨询；规划城乡编

制单位；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农景观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2,814.69 万元，净资产 11,657.8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4,521.13

万元，净利润 2,642.87 万元。 

履约能力：大农景观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关联关系：大农景观为公司控股股东漳龙集团的下属企业，因此，

公司下属企业晟达置业与大农景观的交易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晟达置业与水利电力签订的晟水名都一期配电线路及设备

安装工程具体如下： 

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晟水名都一期配电线路及设备安装工程。 

（2）工程地点：南靖县山城镇锦绣路。 

（3）工程承包范围：本工程按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图纸进行施

工，并完成施工图中所体现的全部施工内容，具体包括双拼洋房

B1-B37#、叠加洋房 D1-D9#楼、豪华洋房 H1、H2#楼及配电室设备安

装通电为第一施工段；1-3#、5#楼室外配套为第二施工段；花样洋房

Y1-Y3、Y5-Y6#楼室外配套为第三施工段。 

2.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以总监理工程师下达的开工令时间为准。  

竣工日期：以实际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工期总日历天数各施工段工期如下：双拼洋房 B1-B37#、叠加洋

房 D1-D9#楼、豪华洋房 H1、H2#楼及配电室设备安装通电为第一施工

段，本段工期为 110 日历天；1-3#、5#楼室外配套为第二施工段，本

段工期为 75 日历天；花样洋房 Y1-Y3、Y5-Y6#楼室外配套为第三施

工段，本段工期为 75 日历天，各施工段的开工日期以总监理工程师

的开工令为准，各施工段应根据实际情况交叉施工。 

3.质量标准：工程质量达到现行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合

格标准，并通过晟达置业和南靖县供电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验收。 

4.签约合同价：5,775,613.48 元（含暂列金 0 元） 

5.工程进度款支付：按月支付 

（1）水利电力应于每月 25 日向监理人报送上月 20 日至当月 19

日已完成的工程量报告，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



 

和有关资料。 

（2）监理人应在收到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告后 7 天内完成

对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人，以确定当月实际

完成的工程量。监理人对工程量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水利电力进行共

同复核或抽样复测。水利电力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或抽样复测并按

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水利电力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或

抽样复测的，监理人审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水利电力实际完成的工

程量。 

（3）监理人未在收到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 7 天内完

成复核的，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告中的工程量视为水利电力实际

完成的工程量。 

6.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并经股东福建漳州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晟达置业与大农景观就晟水名都一期景观绿化工程签署建

设工程施工，具体如下： 

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晟水名都一期景观绿化工程 。 

（2）工程地点：南靖县山城镇锦绣路。 

（3）工程承包范围：本工程按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图纸进行施

工，并完成施工图中所体现的全部施工内容，具体包括范围内一期门

卫室、景观、园林、市政等工程的内容。 

2.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以总监理工程师下达的开工令时间为准。  

竣工日期：以实际竣工验收时间为准。             

工期总日历天数：各标段工期均为 75 日历天。（双拼洋房

B1-B13#、叠加洋房 D1-D3#楼室外配套为第一施工段；双拼洋房

B15-B37#、叠加洋房 D5-D9#楼、豪华洋房 H1、H2#楼室外配套为第二

施工段；1-3#、5#楼室外配套为第三施工段；花样洋房 Y1-Y3、Y5-Y6#

楼室外配套为第四施工段，各施工段的开工日期以现场总监理工程师

的开工令为准，各标段应根据实际情况交叉施工。） 

3.质量标准：工程质量符合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达

到合格标准。 

4.签约合同价：10,107,179.76 元（含暂列金 500000 元） 

5.工程进度款支付：按月支付 

（1）水利电力应于每月 25 日向监理人报送上月 20 日至当月 19

日已完成的工程量报告，并附具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

和有关资料。 

（2）监理人应在收到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告后 7 天内完成

对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表的审核并报送发包人，以确定当月实际

完成的工程量。监理人对工程量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水利电力进行共

同复核或抽样复测。水利电力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或抽样复测并按

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水利电力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或

抽样复测的，监理人审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水利电力实际完成的工

程量。 



 

（3）监理人未在收到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 7 天内完

成复核的，水利电力提交的工程量报告中的工程量视为水利电力实际

完成的工程量。 

6.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并经股东福建漳州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以比选方式确定价格；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

理。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晟达置业的正常业务经营活动需要，有利于其晟

水名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公司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关联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年初至今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年初至今，漳龙集团与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生各类关联

交易总额为 23,988.2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8%。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独立董事，就下属企业漳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进行审核，公司事先已向我们提供了该议案的

相关材料，并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



 

为，公司下属企业漳州晟达置业有限公司就其开发的 “晟水名都”

项目一期配电线路及设备安装工程以及景观绿化工程分别与控股股

东下属企业漳州市水利电力工程公司及福建大农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双方正常经营的需要，定价以比选价

格为依据，公允合理。会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规则》的规定，且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事项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

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两份。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五日 

 




